
一、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业绩如下：

1、第一中标候选人：广州一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业绩名称

	1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滨红楼建设工程（实验室区）

	2
	宿舍楼D1、厂房A1-1、厂房附属办公楼C1工程


2、第二中标候选人名称：广东宇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序号
	业绩名称

	1
	新塘镇塘边村160亩开发地场地平整工程施工总承包

	2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医院扩建工程一期住院楼项目施工总承包


3、第三中标候选人名称：广州市第四装修有限公司

	序号
	业绩名称

	1
	番禺区番发广场东、西塔楼装修改造工程

	2
	中国人寿广东省分公司档案中心建设项目装修工程施工专业承包

	3
	广汽中心平台楼梯修缮设计与施工总承包

	4
	广汽中心大楼维修改造项目施工专业承包


附：
广物汽贸广物东本4S店迁址重建工程
(招标编号：0724-1900V08N1034)
复审评标报告
	招标代理机构: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人：
	广东广物东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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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受广东广物东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的委托，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代理机构（以下简称“招标代理”），会同招标人共同负责广物汽贸广物东本4S店迁址重建工程（以下简称“项目”，招标编号为0724-1900V08N1034）的招标采购工作。

本项目招标采用国内公开招标方式。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项目的招标公告于2019年4月22日在国义招标采购平台网站（网址：www.ebidding.com）、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网址：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网址： www.chinabidding.com.cn）和广东省招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www.gdzbtb.gov.cn/）发布。发售招标文件时间为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9日，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内向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投标人在购买招标文件后成为正式投标人。

本项目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当天)上午9:30（北京时间）。本次招标采用一阶段开评标的方式，并采用电子招投标的方式，全程在国义招标采购平台（以下简称“国e平台”）上操作。投标人在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前将所有投标文件上传至国e平台。开标时间后，投标人对上传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解密，招标代理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开启。随后，各投标人对开启的投标文件进行了确认，并确认了本项目的开标结果。
本项目评标工作随后在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26号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6楼8号评标室进行。进入评标程序之后，首先，评标委员会和相关工作人员向招标代理机构报到并签署签到表，随后，评标委员会开始对全部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工作。经初步评审、商务评审及评标澄清，在本项目中的主要问题均得到解决。随后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的商务进行了打分。最后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按评标办法的原则进行了打分，最终向招标人推荐出中标候选人顺序并出具由全体评委签字确认的评标报告。
评审情况

2.1投标文件初步评审和商务评审

评标委员会按照评标办法对全部投标人进行初步评审及商务评审。

首先，根据招标文件初步评审的内容对投标人进行初步评审（包括资格评审及符合性检查）。

经检查，投标人揭阳市揭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三年无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声明书》中未明确自投标申请之日算起前三年无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仅承诺未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该投标人不通过投标文件初步评审，本项目其余投标人都通过投标文件初步评审。

随后，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的商务进行评审。

最后，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文件和投标人对澄清问题的最终答复，进行独立评分。
2.2价格评审及评分汇总

(1)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报价方案分别进行价格评审。

(2)价格评审方式为：对各投标报价进行分析，确定各投标人的报价均实质响应了招标文件要求，为有效报价。最后根据本项目评标办法对其报价进行评分并汇总。
根据评标办法，评标委员会就本项目的中标候选人推荐结果如下：

	推荐结果
	投标人
	投标价格

（人民币元）
	总得分

	第一中标候选人
	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3456789.10
	97.75

	第二中标候选人
	广州一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542415.52
	93.05

	第三中标候选人
	广东三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216321.13
	92.29


意见：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经评审，本项目未出现总分相同及商务得分相同的情况，故评标委员会根据总分由高到低排序，推荐总分排名第一的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推荐总分排名第二的广州一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推荐总分排名第三的广东三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2.3评审结束

本项目于2019年4月23日结束了评审，由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并出具了评标报告，全体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确认后交由招标人审核（详见《广物汽贸广物东本4S店迁址重建工程评标报告》）。
复审评标

3.1复审原因

本项目评标结束后，招标人对评标报告及其附件、投标文件等进行复核，发现某些投标单位未按招标文件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格式编制投标文件，但仍被认定属于有效投标，不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符合性检查表》第5条“……，或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报价的”的要求，认为评标过程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三）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的情况，遂向招标代理机构提出书面复审建议。
3.2复审概况
招标代理机构根据招标人的书面复审建议，组织本项目原评标委员会对评标报告及投标文件进行复审。复审工作于2019年4月30日14:00（北京时间）在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26号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6楼8号会议室进行。复审评标依据为第一次评标的评标报告及其附件、招标文件及其有效澄清、补充文件；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澄清会期间投标人所提交的有效澄清、补充文件。
3.3复审程序
首先，评标委员会对所有投标文件进行详细的初步评审复核（包括资格评审及符合性检查，详见《资格评审表》及《符合性检查表》）。
随后，评标委员会对所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评分复核及汇总（详见《商务评分表汇总》）。
最后，评标委员会核对所有有效的投标报价文件进行复核，并按照评标办法计算出各投标单位的价格得分（详见《价格评分表》）。
3.4复审情况

在复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针对招标人提出的疑问进行重点审核。本次复审主要解决问题如下：
（1）问题一：某些投标单位未按招标文件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格式编制投标文件，但仍被认定属于有效投标，不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符合性检查表》第5条“……，或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报价的”的要求。
复审结论：经评标委员会复核，广东鹏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旭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广东蓝谷建筑有限公司三家投标单位未按招标文件附件《广物汽贸广物东本4S店迁址重建工程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格式编制报价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第三章 评标办法”《符合性检查表》第5条“……，或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报价的”的要求，未能通过符合性检查。
（2）问题二：工程造价的评审中，总价的合理性，包含了子目的合理性。而在十几个有效报价中，出现了四，五个低于控制价20%的，最多的接近30%，加上预算下浮率，有的接近40%，“专家”是如何确定其合理有效的。

招标文件是否从编制上设置了预防恶意低价竞争的防范措施。请评标专家对低于20%的报价的合理性给出解释和确认。也请对招标文件中主要建筑材料：钢筋、商品砼价格；是否有低于市场信息价85%的现象进行复查。对于低于85%的，是否有防范措施。

当钢筋、商品砼的投标报价在市场信息价的85%（不含本数）~90%（含本数），或大于等于市场信息价的110%，该投标人是否应提供采购渠道及相关证明，供评标委员会判别是否属压价竞争或哄抬价格。

复审结论：经评标委员会复核，本项目招标文件无相关价格异常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亦无有关价格异常的判定，因此本项目不能明确判定某一有效投标报价是否属于价格异常低。
（3）问题三：第一中标候选人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该司投标文件未含有《综合单价分析表》，请复查是否合规。
复审结论：经评标委员会复核，投标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的纸质投标文件的报价文件中确未提供《综合单价分析表》，但其于国e平台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有提供《综合单价分析表》。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0条“3、若纸质投标文件与投标人在国e平台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均以国e平台的投标文件为准”的规定，评标委员会认定其投标文件以国e平台文件为准，故该投标单位被认为有提供《综合单价分析表》。
（4）问题四：投标文件中多家投标单位施工组织中多处出现地点不符、施工分项内容不符：如地点“武汉”、施工内容含地下室。该内容错误及认真态度是否列入评分参考。请复核施工组织对应评分的合理性。
复审结论：本项目评标办法中不含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等技术评分标准，评标委员会仅能按照招标文件评标办法进行独立评审，因此投标单位的施工组织内容不作为评分考虑因素。

（5）问题五：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价格投标书》中，委派的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类）编号”一栏证书编号错误（填写了“粤建安B”证号），不满足《符合性检查表》“3、投标文件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的要求，请评委核实。

复审结论：经评标委员会复核，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招标文件要求的证书编号填写错误，属实质性错误，不满足《符合性检查表》“3、投标文件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的要求，未能通过符合性检查。

3.5复审结论

评标委员会按照复审程序对本项目进行复审，待所有问题得到解决后，对所有投标人的复审情况进行了最终汇总（详见《评分汇总表》）。
根据复审情况，评标委员会就本项目的中标候选人推荐结果如下：

	推荐结果
	投标人
	投标价格

（人民币元）
	总得分

	第一中标候选人
	广州一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542415.52
	96.22

	第二中标候选人
	广东宇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568901.21
	95.26

	第三中标候选人
	广州市第四装修有限公司
	3637204.13
	92.07


复审结论：经原评标委员会复审，本项目未出现总分相同及商务得分相同的情况，故评标委员会根据总分由高到低排序，推荐总分排名第一的广州一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推荐总分排名第二的广东宇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推荐总分排名第三的广州市第四装修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3.6在合同签订前需谈判解决和澄清的问题
确定上述复审意见后评标委员会在复审评标报告上签字。
3.7定标和发出中标通知书

招标人在研究和确定评标委员会对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意见、批准最终评标结果、确定中标候选人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中标公示和发出中标通知书。
      项目评标委员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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